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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前陸軍總司令部涉違法辦理王○甲等

人共有坐落原桃園縣中壢市後寮段○○地號

土地移轉登記，嗣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重上

字第 738 號等歷審法院審理塗銷前揭土地所

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未詳查事證，率為不公

判決，涉有違失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經調閱臺灣高等法院 98年度重上字第 738號與

歷審判決卷證資料，並函請國防部軍備局、財政部國有

財產署（下稱國產署）、桃園市政府提出說明，於民國(

下同)105 年 12 月 16 日詢問國防部軍備局、桃園市政府

地政局、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、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

局中壢分局相關主管人員，106 年 1 月 3 日請陳訴人（

代理人洪○國）到院陳訴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臚述調查

意見如下：  

一、國軍為「輕航空機場」用地需要，於 46 年間價購王

○甲等人共有原桃園縣○○市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，

並由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依當時相關法令

規定及現存卷證資料，並未發現其價購與登記過程涉

有違失情事。 

(一)按行政院曾以 49 年 4 月 2 日台 49 內 1818 號令頒

「軍事機關部隊歷年價購土地辦理土地登記補救辦

法」，其訂頒理由為「近年來，各軍事機關部隊基

於國防需要在各地價購或協議價讓之土地，每以軍

情緊急時間迫促，雖已付清地價及地上物等各種補

償費，但對於土地權利移轉之各種規定文件，難以

全部取具齊全，以致囑託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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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機關每感困難，長此以往，不僅地籍失實，亦且

易滋糾紛，且在土地登記未辦竣前，原業主依法尚

須繳納賦稅，公私雙方俱蒙不利，除各軍事機關部

隊今後購買土地應嚴行依照一般規定辦理，不得稍

有疏忽外，對業已價購或協議價讓之土地，為謀迅

速完成登記起見，特訂頒『軍事機關部隊歷年價購

土地辦理土地登記補救辦法』。」可知該辦法係於

特殊時空背景下，為軍事機關部隊前已價購或協議

價讓卻尚未移轉登記之土地，所訂定之特別登記程

序規定。依該辦法第 4 條規定：「軍事機關部隊已

協議購買之尚未辦竣繼承登記之土地，應繳驗其繼

承人所立具之買賣契約，由地政機關通知其繼承人

限期補辦繼承登記，繼承人逾期不補辦、亦不提出

異議者，地政機關可憑軍事機關之囑託即將該項土

地移轉登記為國有」之規定，可知軍事機關部隊已

協議購買之土地，縱然尚未辦竣繼承登記，亦得於

完成「繳驗繼承人所立具之買賣契約」、「地政機

關通知繼承人限期補辦繼承登記」、「繼承人逾期

不補辦亦不提出異議」等程序要件後，即可憑軍事

機關之囑託，將土地移轉登記為國有。該規定既為

國家取得土地所有權之特別程序規定，且其程序包

括「通知繼承人限期補辦繼承登記」及「繼承人逾

期不補辦亦不提出異議」，並無違民法第 759 條之

立法精神;又其囑託登記之前提為「軍事機關部隊已

協議購買」亦難認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，

自得優先適用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

1182 號判決參照）。又依同辦法第 16 條規定，必

須是該辦法頒行前各軍事機關部隊業已價購或協議

價讓之土地，始有其適用。 

(二)又依當時之土地登記規則（35 年 10 月 2 日訂定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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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）第 26 條規定：「聲請登記，應提出左列文件：

一、聲請書。二、證明登記原因文件。三、土地所

有權狀或土地他項權利證明書。四、依法應提出之

書據圖式。」第 37 條規定:「地政機關接收登記聲

請書後，除有特殊情形者外，應即隨時審查，審查

完畢，辦理審查人員，應於聲請書及他項權利清摺

內，簽註審查意見及日期，並簽名蓋章。」第 38

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地政機關於左列情形，應附理由

駁回登記之聲請，但即時可以補正者，應命聲請人

補正之：（第 5 款）聲請書所載當事人土地或權利

之標示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證明登記

原因文件不符，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者。（第

6 款）不加具聲請書所必要之文件或圖式者。」可

知地政機關辦理囑託登記案件時，須實質審查已提

出之證明登記原因文件，若欠缺必要文件，應駁回

登記之聲請或命聲請人補正，於審認證明文件無訛，

並與登記規定相符時，始得准予辦理登記。 

(三)本案依桃園市政府提供土地登記資料所載，陳訴人

之被繼承人王○甲與王○、王○枝、王○景、王○

土共有坐落原桃園縣○○市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
1
 

(重測後改編為桃園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○○地號，

下稱系爭土地)，王○甲於 39 年 11 月 17 日死亡，

陳訴人並未辦理繼承登記。據國防部（軍備局）表

示，原陸軍供應司令部為「輕航空機場」用地需要，

奉參謀總長 46年 9月 17日(46)樑松字第 5138號令

辦理價購，系爭土地由誰代表王○甲協議、有無徵

得全體同意、王○甲應得價金多少、由誰領取，以

及補償費發放收據與印領清冊等相關資料，均因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所有權應有部分：王○甲為○分之○，其餘 4 人各為○分之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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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久遠，查無資料。惟依現存資料顯示，原桃園縣

政府（改制後為桃園市政府）曾於 46 年 6 月 26 日

通知用地範圍內之權利人，於同月 28 日召開徵購協

商會議，嗣原陸軍供應司令部工兵署於同年 9 月 25

日函請第一營產管理所依據上開協議連繫原桃園縣

政府，儘速辦理測量並送補償清冊，以憑請款發放

用地。該署復於同年 11 月 18 日發函
2
通知有關單位

於同年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，在原中壢鎮公所（改

制後為中壢區公所）發放本案地價及各項補償費，

該用地全部補償費款項已於當日發放完畢
3
。 

(四)復據國防部（軍備局）表示，系爭土地於價購完成

後，軍方於 50 年 5 月 24 日依上開土地登記補救辦

法第 1 條、第 4 條、第 6 條規定，送請原桃園縣中

壢地政事務所（改制後為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）

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
4
，同年 6 月 30 日登記完畢

5
，

登記權利人為「國有」
6
，管理機關為「陸軍總司令

部」（改制後為國防部陸軍司令部，下稱陸軍司令

部）
7
。系爭土地於價購後，作為陸軍「輕航空機場

」跑道使用，現況仍為陸軍「龍昌綜合訓練場」正

常使用中；另據中壢地政事務所表示，系爭土地登

記案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，雖已逾地政事務所保存年

限
8
而銷毀，惟依軍事機關部隊價購土地相關規定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46 年 11 月 18 日(46)永清字第 5201 號函。  

3
 依 46 年 12 月 19 日(46)永清字第 5707 號函記載。  

4
 收件第 1283 號買賣登記案。 

5
 原因發生日期為 50 年 2 月 13 日，登記原因為「買賣」。 

6
 72 年 10 月 14 日辦理姓名更正登記為 「中華民國」所有。 

7
 嗣後變更管理機關為「國防部軍備局」。  

8
 據中壢地政事務所表示，依 35 年 10 月 2 日公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14 條規定：「登記聲請

書及他項權利清摺，自接收之日起，應保存 10 年。」依前揭規定系爭土地登記案應保存

10 年。另依 69 年 3 月 1 日公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前項保存期間屆滿

時，由登記機關列冊註明其名稱、年份、冊數，層報省市地政機關核備後銷毀之。」始有

規定登記申請書保存期間屆滿銷毀之程序，因系爭土地登記案保存期間屆滿時並未有相關

檔案銷毀程序之規定，該所並未造具檔案銷毀清冊，是無從查知銷毀相關事項。  



5 

 

軍事機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囑託地政機關為所有權

移轉登記，地政機關尚須審查各項證件齊全後始准

辦理登記，爰該所以 50 年 6 月 8 日中地一字第 635

號函，通知陳訴人(即王○甲之繼承人王○、王○裕

等 2 人)限期於同年 6 月 22 日以前補辦繼承登記，

否則即依上開土地登記補救辦法第 4 條規定逕為移

轉登記為國有，應無登記錯誤之情事。 

(五)按前揭機關說明與現存卷證資料顯示，國軍係於 46

年間價購系爭土地，並於同年召開徵購協商會議及

完成發放補償費款項程序，國軍優先適用上開土地

登記補救辦法相關規定，送請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

移轉登記，並無違誤。有關當時價購與登記之相關

卷證資料，雖均已逾保存期限而銷毀，惟依當時之

土地登記規則相關規定合理判斷，地政機關實不可

能無任何憑據而同意辦理登記。故系爭土地既依當

時之法令完成登記，衡之常理，當時應已檢附相關

文件方可辦理。事實上，在系爭土地登記為國有之

前，中壢地政事務所曾通知陳訴人限期補辦繼承登

記，該通知業已敘明「陳訴人以繼承人身分就被繼

承人王○甲所有系爭土地價（購）讓與陸軍司令部

訂有買賣契約」，顯示該所應已審認相關證明文件，

且確認陳訴人為實際訂約之人，並非所有權人王○

甲，乃依上開土地登記補救辦法第 4 條規定，通知

陳訴人限期補辦繼承登記。 

(六)再按系爭土地於 50 年 6 月 30 日辦理買賣所有權移

轉登記為國有後，陳訴人並未向相關機關提出異議，

迄至 97 年間始向法院訴請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移

轉登記，嗣經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重上字第 738 號判

決駁回確定在案。該判決之事實審理過程中，亦認

定系爭土地取得與移轉登記過程尚無違誤，並於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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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理由中說明綦詳在卷。此外，系爭土地於 50 年間

即已完成登記，陳訴人如認此登記有無效原因，自

應即時提出異議或起訴，惟陳訴人卻於時隔 40 餘年

，所有相關處理文件均已逾保存期限銷毀後，方提

起訴訟並於 100 年間向本院陳情，實與常理不合，

該判決就此部分，亦認為陳訴人基於權利失效之法

則，自應不得再行使及主張其所謂所有權之權利。 

(七)另按陳訴人指稱行政院 50 年 1 月 9 日(50)內字第

0167 號令、50 年 1 月 16 日(50)資賢字第 0072 號令

、50 年 2 月 6 日(50)資賢字第 0165 號令，要求國

防部等應依照上開土地登記補救辦法，依限於 50

年 2 月底前辦理已價購或協議價讓之土地登記及發

狀工作，惟系爭土地卻遲至 50 年 6 月 30 日始辦理

移轉登記云云，亦經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再字第

14 號再審判決理由：「各該行政機關之承辦人員未

依限辦理完成者，僅承辦人員須受行政懲處，縱系

爭土地之買賣登記，未依限於 50 年 2 月前辦竣登記

，並不影響系爭土地已被徵購之效力」說明在案。 

(八)綜上，國軍辦理系爭土地取得與移轉登記過程，依

當時相關法令規定及現存卷證資料，並未發現涉有

違失情事。 

二、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重上字第 738 號判決及歷審法

院審理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認事用法

，尚難認有未詳查事證，率為不公判決之情事。 

(一)陳訴人於 97 年 1 月 19 日以國產署、國防部軍備局

自始未徵得王○甲之同意，即逕行辦理系爭土地所

有權移轉登記為由，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、第 821

條規定，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塗銷

該項登記，並返還系爭土地。案經該院 98 年 1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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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日 97 年度重訴字第 24 號判決：國產署應將系爭

土地原所有權人王○甲應有部分○分之○，於 50

年 6月 30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

予以塗銷，其餘之訴駁回。 

(二)陳訴人與國產署均不服上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決，

各自提起上訴，嗣經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 9 月 21 日

98 年度重上字第 738 號判決：原判決關於命國產署

應將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王○甲應有部分○分之○，

於 50 年 6 月 30 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

登記，予以塗銷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。廢棄部

分，陳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確定在案。嗣陳訴人

多次提起再審之訴，迭經臺灣高等法院 101 度重再

字第 10 號、102 年度再字以第 14 號、第 71 號、104

年度再字第 25 號等判決駁回，及最高法院 102 年度

台上字第 1225 號、103 年度台上字第 2080 號等裁

定上訴駁回。全部訴訟費用除王○○玉尚未繳納外，

其餘 4 人均已繳納完畢。 

(三)按證據之取捨，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，故事實審

依客觀標準認某項證據無審酌之必要而不予審酌者，

倘不違反經驗法則，尚難指為違法，有最高法院 46

年度臺上字第 529 號判例可資參照。陳訴人指稱本

案歷審法院未詳查陳訴人從未接獲陸軍司令部就系

爭土地進行協議之通知，該部即以完成協議且已付

款為由，向地政機關申辦移轉登記，及該事件不能

適用「軍事機關部隊歷年價購土地辦理土地登記補

救辦法」規定等云云，上開臺灣高等法院確定判決

理由，均已敘述所憑依據及法律論斷，並無理由矛

盾或理由不備之情，再審判決亦認為陳訴人所提證

據資料縱予審酌，亦難以為有利之判決，而予以駁

回。該等判決所依據之法律及敘明理由，並表示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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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見解，核屬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之核心

權限。 

(四)另按本院曾函復陳訴人，倘認軍方相關單位申辦系

爭土地登記原因及程序涉有違失情事，請其再詳予

敘明，並檢附相關文件影本以資佐證，惟陳訴人並

未提出新事實與新事證。衡諸本院職權行使之範圍，

尚難僅憑陳訴人於訴訟中之主張，並經法院論斷之

事項或其他證據取捨及事實上之爭執，而認歷審法

院審理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有未詳

查事證，率為不公判決之情事。 

三、軍方允宜賡續清查系爭土地價購資料，以釐清本案相

關疑義，並向陳訴人充分說明，以避免滋生誤解；對

類似本案內情經徵用、價購等之本島軍事用地，允宜

審酌提出通案性處理對策。 

(一)按行政院令頒「軍事機關部隊歷年價購土地辦理土

地登記補救辦法」，係於特殊時空背景下，所訂定

之特別登記程序規定，已如前述。軍事機關/部隊依

該辦法辦理土地登記，雖非無據，惟權利移轉之各

種規定文件，仍應全部取具齊全，始得辦理。系爭

土地價購案因年代久遠，相關人證、物證，大部分

可能均已銷毀或無法尋獲，難以對系爭土地價購經

過予以明確證明，尤以欠缺當時補償費發放收據與

印領清冊等相關資料，共有人王○甲應得價金是否

已領取或由誰領取，未能確認，致陳訴人難以信服，

就此部分，軍方允宜賡續清查系爭土地價購資料，

以釐清本案相關疑義，並向陳訴人充分說明，以避

免滋生誤解。 

(二)此外，現行「離島建設條例」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本條例適用之地區，於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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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、價購或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之土地，土地管理

機關已無使用或事實已廢棄使用者，最遲應於本條

例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0 日修正施行之日起 2 年

內全數公告；原土地所有人或其繼承人並得於公告

之日起 5 年內，向該管土地管理機關申請按收件日

當年度公告地價計算之地價購回其土地。但徵收、

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超出該計算所得之地價時，應照

原徵收、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購回。」系爭土地原先

價購之目的係作為「輕航空機場」用地，現已變為

陸軍「龍昌綜合訓練場」，提供部隊從事災害救援

訓練使用，部分土地則於 99 年借予原中壢市公所作

綠美化使用(龍岡萬坪公園)，使用現況與原先價購

目的不同，且使用範圍也相對縮小，據此，軍方對

類似本案內情經徵用、價購等之本島軍事用地，允

宜審酌是否參照上開法條之精神，提出通案性之處

理對策。  

 

 

調查委員：陳小紅  

 


